调查委托合同

甲方： 　　　　　　电话：

乙方： 　　　　　　电话：

甲方因　　　　　　　　　　　　　　　　　　，委托乙方全权代理调查，乙方愿意接受甲方的委托作为代理人。经双方协商同意，遵照互相保密、服务周到、诚信合作的原则，订立下列各条协议共同遵守：

一、 甲方委托内容：

二、 甲方必须全面客观地向乙方提供有关事件的资料、线索、复印件、主动提供有关最新资料，积极配合，否则乙方有权终止代理。

三、 乙方须对甲方提供的信息资料完全保密，如有对外泄露，甲方将追究乙方的责任。

四、 本合同委托费用共计人民币　　　　　　元（大写　　　　　　　　　　　）签定合同时，甲方向乙方交纳办事前期车马费：人民币　　　　　　元（大写：　　　　　　　　　　　

）， 其余的费用在乙方向甲方提供资料时付清。如果甲方违约不支付或不按期支付相关费用，乙方终止服务。必要时通过法律诉讼解决争议！

五、乙方的工作只限于不侵犯被调查对像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把被调查对像的客观，真实状况用图片，视频，录音，文件等方式提供给甲方，甲乙双方遵循客观事实为前提！

六、乙方的工作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认真负责展开工作，完成甲方委托的要求，否则，乙方承担后果责任。

七、本合同的有效期：自合同签定之日起至调查终结，或至二００　

年　　月　　日。如果甲方继续委托乙方代理诉讼、申诉或执行双方再另行协议！

八、同约定的委托期限之内，甲方在未告知乙方的情况下不得再委托其他人（公司）或私自介入，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和给乙方带来的一切损失由甲方承担。

九、甲方在合同期内增加委托事项，则甲乙双方应另行协商增加委托费用或另行签定委托合同。

十、本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以此为据！

十一、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签名：　　　　　　　　　　　   乙方签名：

年　　月　　日

合同签定地点：

